
区民政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一）重大执法决定的范围：包括重大行政处罚、行政

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重大执法决定以及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执法决定。

（二）重大行政处罚的种类：

1.责令停产停业；

2.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3.较大数额罚款；

4.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

5.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重大权益，容易引起行政争议或

有重大社会影响；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三）重大行政许可的种类：

1.拟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

2.拟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行政许可变更决定、

不予行政许可延续决定、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

3.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

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

4.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四）重大行政强制的种类：

1.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设施或者财物，价值

较大的；



2.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决定；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

（五）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重大执法决定以及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执法决定的种类。

（六）行政机关法制机构审核重大行政执法案件，以书

面审核为主。必要时可以向当事人了解情况、听取陈述申辩，

还可以会同办案机构深入调查取证。

（七）行政机关法制机构对重大行政执法案件进行审核，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查清；

2.违法行为是否超过追责时效；

3.本机关对该案是否具有管辖权；

4.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材料是否齐全；

5.定性是否准确，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6.行政决定是否适当；

7.程序是否合法；

8.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事项。

（八）行政机关法制机构对案件进行审核后，根据不同

情况，提出相应的意见或建议：

1.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的，

提出同意的意见。

2.对涉及适用裁量标准的决定，严格依照裁量标准，提

出处理意见；



3.对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的，提出移送意见；

4.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建议补充调查，并将案卷

材料退回；

5.对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的，提出修正意见；

6.对程序违法的，提出纠正意见；

7.对重大、复杂案件，建议本机关负责人集体研究决定；

8.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提出移送司法机关的建议；

9.其他依法处理的意见。

行政机关法制机构审核完毕，应当及时将审核意见连同

案卷材料退回办案机构。

（九）行政机关办案机构收到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后，

应当及时研究，对合法、合理的意见应当采纳。

（十）行政机关办案机构对法制机构的审核意见或建议

有异议的，可以提请法制机构复核；法制机构对疑难、争议

问题，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或者有关监

督机关请示或咨询。

（十一）行政机关办案机构或者其人员不按本制度报送

案件进行审核，审批人未经法制审核程序予以审批，致使案

件处理错误的，由办案人和审批人共同承担执法过错责任。

（十二）其他需要规定的内容。


